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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道德行為準則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目的） 

為使本公司董事及經理人基於職權為公司從事經營活動時，其道德行為有所遵

循，爰訂定本準則。 

第 二 條 （範圍） 

本準則適用於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經理人（包括總經理、副總經理、處長、財會

主管及其他有為公司管理事務及簽名權利之人）。 

第 三 條  

本準則僅係為本公司董事及經理人提供指導原則。對於可能涉及本準則中一或

數條條文之特定情事之相關疑問，公司鼓勵董事及經理人將該疑問向本公司董

事長反映。董事長並得視情況徵詢本公司內部或外部專業人士之意見。 

第二章 道德行為準則 

第 四 條 （誠信及道德行為） 

董事及經理人應本著誠實無欺、守信守法、公平公正及合乎倫理道德之自律態

度處理公司事務。 

第 五 條 （避免個人之利益衝突） 

董事及經理人應迴避個人利益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利益時之利害衝突，例

如：當董事或經理人無法以客觀及有效率之方式處理公司事務時，或是基於其

在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配偶、父母、子女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

不當利益等情況。為防止利益衝突，本公司與前述人員所屬關係企業之資金貸

與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易之情事，須依相關法令及公司規定辦理，相

關進（銷）貨往來則應以本公司最大利益為考量辦理。 

第 六 條 （避免圖私利之機會） 

本公司面臨獲利機會時，董事及經理人應維護或增加公司所能獲取之正當合法

利益，並應避免下列行為： 

（一）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而有圖私利之機會。 

（二）透過使用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便以獲取私利。 

（三）且除依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規定外，不得從事與公司競業之行為。 

第 七 條 （保守責任） 

董事或經理人對於本公司業務有關之採購、銷售、合作、策略聯盟、合併收購

或其他商業機會或可得獲利之機會，及進（銷）貨客戶之資訊，除經授權或法

律規定公開外，應負有保密義務。應保密的資訊包括所有可能被競爭對手利用

或洩漏之後對公司或客戶造成損害之未公開資訊。 

第 八 條 （從事公平之交易） 

本公司係以卓越之經營管理與服務致力於市場競爭，不以使用非法或不道德之

手段獲取成效；董事及經理人應公平對待公司進（銷）貨客戶、員工，及合法

對待競爭對手，不得透過操縱、隱匿、濫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訊、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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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做不實陳述或其他不公平之交易方式而獲取不當利益。 

第 九 條 （公司資產之保護及適當使用） 

本公司之資產應受保護並僅得基於公司之合法商業目的善加使用；董事及經理

人有責任保護公司資產，並確保其能有效合法地使用於業務上，避免被偷竊、

疏忽或浪費等作為直接影響到公司之獲利能力。 

第 十 條 （遵循法令規章） 

董事及經理人應遵守公司法、證券交易法及其他法令規章之規定，並遵守所有

規範公司活動之法令規章；不得故意違反任何法令、誤導、操縱或不公正地取

得客戶、供應商利益之行為，及對公司產品或服務為不實之陳述。 

第十一條 （鼓勵員工檢舉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行為準則之行為） 

本公司員工於懷疑發現有違反法令規章或本準則之行為時，應檢具足夠資訊向

董事、經理人、人事部門或內部稽核主管舉報，檢舉案經查明確認後，公司應

依工作管理規章酌情獎勵。本公司應以保密負責之方式適當處理上述檢舉呈報

資料，並將盡全力保護本著善意檢舉者之安全，使其免於遭受任何形式之威脅。

對惡意不實檢舉者，公司應以疏導，必要時亦應酌以懲罰以端正風氣。 

第十二條 （懲戒措施） 

董事或經理人有違反道德行為準則之情形時，公司依工作管理規章懲處，且依

法令規定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露違反道德行為準則人員之違反日期、違反

事由、違反準則及處理情形等資訊。 

前項受懲戒人員如認為公司處置不當，致合法權益受侵害，應依行政系統提出

申訴，以資救濟。第三章 豁免適用之程序 

第三章 豁免適用之程序 

第十三條  

若需豁免董事及經理人遵循本準則時，必須經由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應即時於

公開資訊觀測站揭露董事會通過豁免之日期、獨立董事之反退或保留意見、豁

免適用之期間、豁免適用之原因及豁免適用之準則等資訊，俾利股東評估董事

會所為之決議是否適當，以維護公司權益。 

第十四條  

本公司之董事及經理人有擔任其他非本公司之母子公司之公開發行公司董事或

經理人時應立即告知本公司。第四章 資訊揭露方式 

第四章 資訊揭露方式 

第十五條  

本準則依法令應於年報、公開說明書、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司網站、內部電子

公佈欄揭露，修正時亦同。 

第五章 附則 

第十六條  

本準則經審計委員會提請董事會通過後施行，並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本準則訂於101年06月06日。 

第一次修正於104年5月27日。 


